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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宽城区政府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决策部署及省市区委工作要求，紧扣全区中心工作，立足“三服务”职责定位，扎实推进各项法治建设任务落实落细。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政府办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围绕“三服务”核心职能，在完善制度、规范程序方面狠下功夫，服务区政府法治建设纵深推进。

（一）规范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深化基层减负，制定完善《政府办公室公室会务保障实施细则》，大幅减少督查检查次数，优化会议和文件审批流程，全区性会议同比减少43%；制发文件381件，办理上级文件1352件，承办各类会议及公务活动336场，确保政令畅通、落实有序。
（二）严格程序，推动依法决策。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办法，严格执行合法性、公平竞争审查要求，组织常务会会前学法15次，协调司法局审查常务会会议材料167份，协调法律顾问参加政府常务会议17次、把关部门决策83项，为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三）依法公开，彰显发展全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全年向上级报送优质政务信息93条，区政府网站公开信息1705条，依法办理信息公开15件，为上级决策和全区工作宣传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以人为本，回应社会关切。承办区人大代表建议45件、政协委员提案85件，答复率、满意率均达100%。全年受理办理群众各类诉求103，204件，所反映问题均得到妥善处理。协调解决长春站北地下停车场地面破损、豚草蔓延等4项民生实事，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
二、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法治思维运用还不够深入。法治学习方式不够灵活，运用法治方式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主要原因是法治理念树得不够牢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还不够融会贯通。
（二）服务法治政府建设的能力还需提升。对新时期法治政府建设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服务区政府法治建设的质效还要再强化。主要原因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做得不够到位，对法治业务的培训、法治人才的培养力度还不够。
（三）法治宣传工作的创造性有待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运用还不够充分，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与预期仍有差距。主要原因是围绕法治宣传主动探索、深入研究的劲不足，对新技术、新媒体平台运用的学习意识还需要加强。
三、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政府办党组书记坚决扛牢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亲自抓、亲自管，在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科室协同落实下，各项法治建设任务有力有效推进。全年开展法治专题学习2次，组织政治理论和党纪法规学习34次，全办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得到切实提升。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完善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严格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程序，组织重大事项讨论19次，干部任免、资金使用等做到民主讨论、集体决策，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四、“八五”普法及“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

深入落实“八五”普法各项职责任务，推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落实，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开展“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传工作。坚持“谁执法谁普法”原则，聚焦节能领域工作落实，深化《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和《吉林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的宣传落实，结合“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世界水日”等主题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展节能宣传，在机关大楼设置节能文化宣传，展示节能政策、技术案例、先进事迹等内容，电子屏滚动播放“低碳办公”“光盘行动”等标语，在办公区张贴“随手关灯”等提示标识，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取得实效。

五、2026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从严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将法治建设作为重点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坚决把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到位。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依法推进政务公开、人大建议、政协提案、12345公开热线办理等工作，切实保障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
（二）全面提升法治素养。采取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借助e支部、学习强国等平台，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思践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加大党纪法规的宣讲解读力度，引导全办人员持续学习、学深学透，强化法治理念，增强依法办事的能力。
（三）强化法治思维运用。切实增强抓法治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更加自觉将法治思维运用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深化普法责任制落实，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推广。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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